
以 前年度已经计提的减值准备调减利润总额。

由上述分析可见，资产减值准备政 策的出台原本是要“挤

干”上市公 司会计信息中所含“水分”，但从上市公 司所采取的

博弈行为中可以 发现 ， 当 上市公 司 面对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

强大吸 引力时，该政策的出台反 而被上市公 司 用做了 利润操

控的手段。笔者认 为 ，要遏制上市公 司的利润操纵 行为 ，单纯

靠会计制度变革的孤 军深入是难以 奏效的 ， 至 少还需要资本

市场的相关参与者、尤其是相关的监管部门 ， 从市场准入环

节、再融资环 节和市场退出环 节进行综合治理 才能奏效 ，而现

行单纯依靠净资产收益率和亏损年限来约束再融资和退市行

为的监管政策应加 以 改进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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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本事件引发的税收征管思考

吴敏燕  刘志耕

许多人对去年一度在全国沸沸扬扬的“江苏铁本事件”的

认识还仅停留在违法征地的问题上，其 实 ，该事件还存在发人

深省的偷税问题。

一、事件介绍

众所周知 ，钢铁生产企业需要废旧 钢材作为其生产钢材

的原材料，而废旧 钢材主要来源 于废旧 物资回 收经营单位 、产

生废旧钢材的单位 或城 乡居民个人。我国税法规 定，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购入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销售的废旧 物资， 可按

照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 开具的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 ，按

10% 计算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额 ，废旧 钢材即属于废旧 物资之

一。江 苏铁本公 司在2001年至2003年采用废钢 炼钢期间与废

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 串通，先由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 虚开

废钢收 购码单和入库单，再由废旧 物资回 收 经 营单位 虚开销

售废钢的废旧 物资销售发票，让铁本公 司作为 购货发票入账

并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。此 事已因违法征地案

的曝光而暴露，与铁本事件有关的犯 罪嫌疑人因 涉嫌虚开增

值税发票，已被检察机关依 法逮捕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。

二、事件分析

根据规 定，废旧 物资回 收经营单位 收 购居民 个人出售的

废旧 物资不需要其提供销售发票，由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

开具收 购小票（或收 购码单），而 当 企业单位 出售废旧 物资时就

应该主动向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 开具销 售发票， 但 实务中

这类企业很 少开具发票， 而废旧 物资回 收经营单位 一般也不

向其索要销售发票，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分不 清收 购对

象是居民个人还是企业单位。事实上，一些税务机构对这方面

的征管也不是非常严格，再加 上对虚开废旧 物资收购小票和

虚开废旧 物资销售发票的情况监管不 力 ， 往往使一些偷税行

为得逞。铁本公 司正是利 用了这样的征管软肋 ，不但虚增增值

税进项税，而且虚增存货和生产成本，偷逃了企业所得税。

三、铁本事件带来的税务思考和启示

1、对纳税筹划的思考和启示

对于需要使 用废旧 物资的单位 而 言， 如 果企业自己直接

对外收购 ，其收购的废旧物资是不 可以 抵扣10% 进项税的。所

以 ，从节税的角度出发，由使用废旧 物资的企业先成立废旧 物

资回 收 经营单位 ，收 购废旧 物资后再转售 给 自 己，应该是一种

合理合法的纳税筹划行为。但是，一些废旧 物资回 收经营单位

并没有按 照规 范的要求经营，甚至成立的初衷就是为 了偷税。

本案例中铁本公 司就是与其有关联关 系的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

公 司串通（其中一废旧 物资收购公 司 负责人与铁本公 司 负责人

系夫妻关 系），借纳税筹划之名 ，行偷税行为之 实。事实证明，这

种做 法是行不通的，迟早会暴露。

2、对税务征管问题的思考

一是对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免税资格的认 定不严谨。

有些企业设施简陋 ，没有相应的仓储和运输条件，仅是为 了 满

足免税条件而成立，且往往 与使 用废旧 物资的企业有关联 关

系，这样的企业被审核批准就很容易带来后 患。二是对收 购环

节的管理不严格。如 对收 购凭证规范使 用的检查力度不 够，收

购数量和金额虚假现象相当严 重；对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

收购企业单位 废旧 物资没有销售发票的问题要求不严 ，从而

放纵 了此 类行为。三是对会计核算、废旧物资仓储和保管环 节

管理 不严。实际上，如 果是虚假 购进和虚假销售，就不可能有

真实的 实物存在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不 可能有货款的流动，检 查

人员 完全可以 通过对各环 节的检查来发现蛛丝马迹。

3、对税收政策的思考

针对废旧 物资回 收 、销售 和使 用中存在的薄弱环 节 ，国 家

税务总局于2004年5月和2005年5月分别发文，对废旧 物资回 收

经营单位和免税条件及资格认 定， 废旧 物资回 收 经营单位 和

使 用废旧 物资生产企业的 日常征管和税 源监控等问题作了 严

格的规 定。这说明国 家税务总局已经充分 关注到废旧 物资回

收 经营单位 和使 用废旧 物资的企业在税收征 管中存在问题的

严重性 ，而且采取了相应措施 ，但笔者仍 想提 出 以 下两点建

议：（1）税收法规的制定仍 然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 ，有关部门应

加 大调查研究力度，及 时发现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，在第一

时间堵塞漏洞 ，防止造成更大的损失。（2）由于少数公务人员有

法不依、执 法不严或管理松懈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 以 上问题

的 蔓延。所以 ，应加 强对公 务人员工 作责任 心 和工 作能力的教

育和培训，从主观上防 止此类问题的继续发 生。另 外，税务部

门还 可以 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进行监督， 使偷税行 为在更大程

度上得到揭露和约束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苏州市财政局

江苏省南通市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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